
牡公管规〔2025〕3号

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关于印发2026年惠民政策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：
经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26年惠民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5年12月23日

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6年惠民政策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“租购并举”“优化生育政策”“持续扩大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”等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普惠作用，大力支持缴存人实现安居梦想，在2025年惠民政策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基础上，制定实施2026年惠民政策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提高租房提取额度，市区每户、每年提高至19000元；县（市）每户、每年提高至15500元。二孩家庭租房提取额度市区每户、每年提高至20000元，县（市）每户、每年提高至16500元；三孩及以上子女家庭，租房提取额度市区每户、每年提高至21000元，县（市）每户、每年提高至17500元。

二、取消租房提取一年提取一次的限制，可根据缴存职工实际需求按月、季、年提取。

三、优化租房提取业务办理方式。支持按月自动扣划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转入缴存人银行账户，用于支付房租，进一步减少支付房租压力和办事成本。该业务先行在市区实施，县（市）具备实施条件后，市公积金中心及时发布通知。

四、在公积金缴存地无自有住房即视为符合租房提取条件，因子女就学、赡养老人等原因在市区租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，在市本级四城区所辖乡（镇）住房不计入房屋套数认定范围。  

五、支持在公积金缴存地无自有住房、未获得我市户籍或落户不满3年的新市民以及35周岁以下的青年人家庭，根据本人意愿全额提取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。

六、优化偿还商业银行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业务办理方式。支持按月自动扣划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转入缴存人银行账户，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购房贷款本息。现阶段，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信银行、交通银行的商业贷款先行开通该业务，其他商业银行具备开通条件后，市公积金中心及时发布通知。
七、为支持和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，在享有与单位缴存职工同等权益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准入、准出条件。一是取消户籍限制；二是可在10%至24%之间自由选择缴存比例；三是在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情况下，可根据个人意愿随时提出停缴申请，并可在6个月后提取账户资金。

八、对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家庭，调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80万元；二孩家庭，调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85万元；三孩及以上子女家庭，调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90万元。

九、其他政策仍按照《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实施细则》《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和《牡丹江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细则》规定执行。

十、本惠民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，以申请人到业务网点办理日期为准，执行期间如遇国家、省市等上级部门政策调整，相关政策一并予以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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